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江蓬环罚〔2025〕41号

当事人：江门市大华涂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0779224613N

法定代表人：薛汉华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龙眠村车古头工业区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10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江门市雪亮工程市级共享总平台（在线监控）发现你单位存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的违法行为，遂前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你单位主要从事家具涂料制造项目，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生产车间甲类车间2的分装工序正在进行分装作业，虽已配套废气治理设施（水喷淋+干式过滤棉+二级活性炭），但分装工序未在集气罩下进行生产，且车间大门敞开，未做好密闭措施。即你单位存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且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

2025年11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复查，复查时你单位已对分装工序加装集气罩，现场已保持车间密闭，即你单位已主动改正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且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10月8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记录》。

2.2025年10月8日、10月15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询问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3.2025年10月8日、10月15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所拍摄的视频资料和照片资料。

证据1、2、3证明一是江门市雪亮工程市级共享总平台监控视频显示你单位甲类生产车间正在生产，但未在集气罩下进行生产，且车间大门敞开，未做好密闭措施；二是现场检查时发现你单位甲类车间2的分装工序正在进行分装作业，分装工序未在集气罩下进行生产，且车间大门敞开，未做好密闭措施；三是你单位法定代表人薛汉华及总经理张XX的身份证明；四是2025年10月8日、10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总经理张XX进行询问。 

4.2025年10月8日江门市大华涂料有限公司提供的XX树脂（光油）的《树脂产品检验报告》及XX溶液（固化剂）的《质量检验合格证》。

证明4证明你单位使用XX树脂（光油）及XX溶液（固化剂）进行生产，且XX树脂（光油）VOCs含量为21%、XX溶液（固化剂）VOCs含量为24.8%，均属于VOCs质量占比大于10%的含VOCs产品，投料、分散、研磨、分装工序进行时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

 5.2025年10月8日江门市大华涂料有限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

证据5证明你单位已授权张XX（身份证号码：51XXXXX27）配合调查并签署执法文书及要求确认的证据材料。

6.2025年4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向江门市大华涂料有限公司送达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证据6证明你单位分装工序未在密闭空间中进行生产且未未按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不满足不予行政处罚的条件。

7.2025年10月8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证据7证明你单位已提供经确认过的送达地址和方式。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的规定，我局于2025年11月6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

二、陈述申辩意见及采纳情况
2025年11月14日，你单位向我局提交《行政处罚减免申请书》。

（一）陈述申辩意见

你单位提出如下意见：

1.我公司废气收集系统一直处于开启并正常运转状态，涉案废气收集罩为移动式设备。检查当日，工人在加工100公斤小额产品时因疏忽忘记安放收集罩、未及时关闭车间大门，并非故意违反环保法规，不属于长期、恶意违法排放。

2.涉案货物加工产生的VOC排放量极少，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实质性污染。

3.我公司的违法行为情节轻微，违法程度较低，事后已及时整改并加强了对员工的环保操作培训。

4.我公司经营面临严重困难，资金周转压力大，67000元的罚款会严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及员工就业稳定。

综上，我公司愿意承担相应责任，日后将严格遵守相关环保规定，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请求贵局本着包容审慎、宽严相济的原则，充分考虑我公司的实际情况及整改态度，免予或减轻处罚。

（二）采纳情况

经审查，我局认为：

1.你单位虽已配套废气治理收集设施，并现场检查时正常开启运行，但因员工疏忽的管理问题导致出现未按照规范使用集气罩，未及时关闭车间大门的现象，而企业作为生产经营主体，负有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培训并监督员工遵守环保法规的义务，其法律责任应由企业承担。本案中，你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的事实清楚，我局曾于2025年4月15日向你单位发出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改正上述违法行为，但你单位至检查当日仍未改正，不满足《广东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目录》中序号10不予处罚的情节。

2.现场我局执法人员使用手持式便携式VOCs检测仪对你单位分装工序的涂料有机废气浓度进行检测,显示现场TVOC浓度能达到249.4mg/m3，并且车间大门敞开，存在VOC无组织排放至外环境。且本案针对的是你单位存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且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与VOC排放量无关。

3.你单位主动改正违法行为，落实相关整改措施，可根据《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第七条第二项的从轻情节，对你单位从轻处罚。

4.企业面临经营困难、资金周转压力大、员工就业稳定等问题，可按照规定向我局申请延期、分期缴纳罚款。

综上所述，针对你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的行为，我局曾于2025年4月15日向你单位发出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改正上述违法行为，但你单位至检查当日仍未改正，不满足《广东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目录》中序号10不予处罚的情节。但根据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11月17日现场检查制作的现场检查记录显示，你单位已对分装工序加装集气罩，现场已保持车间密闭，即你单位已主动改正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且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你单位主动改正的行为属于从轻处罚情节，可根据《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第七条第二项第2目的规定，罚款金额应从轻为60000元。

三、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和参照《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二项及附件1《江门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参照表》“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4.1裁量标准”的规定{罚款金额60000元（按初步罚款区间的最低限处罚）=初步罚款区间的中位70000元[空间、设备未密闭，已安装但未按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环境敏感区或限批区以外的区域，罚款6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初步罚款区间高低限差额20000元×5%×调整系数总和(-4.5)[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的（-2.0），积极配合调查取证(-1.5)，近2年没有受到生态环境部门行政处罚的（-1.0），即环境违法行为具有3个以上（含3个）从轻处罚情节且不具有从重情节的，可以按初步罚款区间的最低限处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罚款陆万元（小写：60000元）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版）第六十七条和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蓬江分局法规股开具《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并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采取“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四、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受理地址：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江门市蓬江区西园里中三号之一江门市人民政府西侧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六个月内直接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我局地址及联系电话：江门市蓬江区胜利路154号珠西创谷自编1号楼5楼，0750-3291707。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28日    

	抄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杜阮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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